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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11.11.11.1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为进一步加强集团公司对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的质量管理，同

时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管理优势，提高集团公司核蒸汽供应系统

设备成套供货能力，根据《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及其配

套规章，特制定本管理要求。

1.21.21.21.2 范围范围范围范围

本管理要求适用于有能力自主供应全范围核岛主设备的集团公

司及其子公司的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的监督管理。

持有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许可证的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除遵守

《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及其配套规章的有关要求外，还

应遵守本管理要求。

2 申请单位应具备的条件

2.12.12.12.1申请单位应具备的条件申请单位应具备的条件申请单位应具备的条件申请单位应具备的条件

申请领取核岛主设备集成供货许可的集团公司，应当按照《民

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及其配套规章的有关要求提交申请书

和申请材料，并具备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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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团公司应具有法人资格；

（二）集团公司对持有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许可证的子

公司应有 50%及以上的股权；

（三）集团公司的各子公司必须先持有民用核安全设备的制造

许可证，且各子公司制造许可范围基本涵盖核岛主设备；

（四）集团公司有与拟从事活动相适应的、经考核合格的专业

技术人员、质量监督人员和项目管理人员；

（五）集团公司应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和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

以及符合核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质量保证大纲，并且各子公司质量

保证大纲应与集团公司质量保证大纲的原则规定相一致；

（六）集团公司或其所属子公司应持有民用核安全设备的设计

许可证。

3 责任分工

3.13.13.13.1集团的责任集团的责任集团的责任集团的责任

集团公司负责对子公司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的质量监督、质保

监查、重大不符合项处置方案和相关技术文件的审查、集团内资源

的调配和管理等，对其自身所从事的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承担全面

责任，并对核岛主设备成套供货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

集团公司应组织子公司对活动分工的范围和内容进行明确的划

分，制定相应的管理细则并报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备案。

3.23.23.23.2子公司的责任子公司的责任子公司的责任子公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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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负责具体的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包括民用核安全设备

制造的技术准备、原材料采购、制造活动的开展及控制、检查与试

验等。子公司对其所从事的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承担全面责任。

4 质量保证体系

4.14.14.14.1 质量保证大纲质量保证大纲质量保证大纲质量保证大纲

参与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的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应当提高核

安全意识，建立协同一致的质量保证体系并有效实施，确保民用核

安全设备的质量和可靠性，并接受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的检查。

集团公司的《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质量保证大纲》作为全集团

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的纲领性文件，对与民用核安全设备质量相关

的各项活动提出原则要求，明确集团公司与子公司的工作范围、责

任划分和接口关系，以及集团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要求。

子公司的质量保证大纲作为集团公司质量保证大纲的有机组成

部分，应与集团公司质量保证大纲的原则规定相符合。子公司应将

质量保证大纲及关键程序提交集团公司审查认可。

4.24.24.24.2 项目大纲项目大纲项目大纲项目大纲

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在承接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后应当根据各

自质量保证大纲和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的要求，在民用核安全设备活

动开始前，编制项目质量保证大纲。项目质量保证分大纲应当适用、

完整、接口关系明确，子公司的项目质量保证大纲应报集团公司审查

并经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认可后报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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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应当按照项目质量保证分大纲的要求，对

所有过程进行控制，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和纠正。

5 管理要求

5.15.15.15.1 组织机构组织机构组织机构组织机构

集团公司应建立与所承担活动相适应的相对独立的民用核安全

设备归口管理部门，配备有与拟从事活动相适应的、经考核合格的

专业技术人员、质量监督人员和项目管理人员，能有效行使对子公

司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的管理职能。

5.25.25.25.2资源管理和共享资源管理和共享资源管理和共享资源管理和共享

对于集团公司内的资源共享，由子公司向集团公司提出申请，

集团公司根据各子公司的许可范围及能力和项目的总体情况统筹安

排和协调，并对分包和人员借用活动实施有效控制和管理。

针对集团内关键工艺的分包及焊工、无损检验人员借用，集团

公司应在实施前报华北站备案。

针对关键工艺的分包，委托分包的子公司应对相应分包活动实

施有效控制，并对相应的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承担全面责任。承担

分包活动的子公司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针对焊工、无损检验人员借用，用人单位应对借入人员进行相

应的授权，并对其实施的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质量承担全面责任。

各子公司须将纳入民用核安全设备许可证申请材料中的各类人

员、装备、工艺评定、检查与试验能力变化情况及时报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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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根据各子公司上报材料建立集团公司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

相关的各类人员、装备、工艺评定总清单。

集团公司应建立资源管理程序，并报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

5.35.35.35.3接口控制接口控制接口控制接口控制

集团公司与子公司按照各自的许可范围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

门建立相应的接口和沟通渠道。

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

应同时抄报相关单位。

集团公司须就民用核安全设备供货项目中集团公司与子公司在

各项活动中的接口分工建立接口控制程序，并报国务院核安全监管

部门。

5.45.45.45.4设计和工艺管理设计和工艺管理设计和工艺管理设计和工艺管理

集团公司应按照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质量保证大纲的要求对其

许可活动范围内的设计活动进行有效控制。

集团公司负责组织子公司和供方对采购方的设计文件及设计变

更进行审查并统一对外提出审查意见；对制造过程中的技术澄清和

变更申请审查后统一提交采购方进行处理。

集团公司应对子公司的重要工艺评定和工艺试验过程进行监督

和见证。

集团公司应对相关设计活动的处理流程和管理要求建立设计修

改与变更控制程序，并报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

5.55.55.55.5供方管理和共享供方管理和共享供方管理和共享供方管理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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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参与子公司对重要供方的源地评价并对子公司的供方

评价报告进行审查。

集团公司根据各子公司的合格供方名单及其变化情况建立集团

公司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合格供方名单并适时更新后下发各子公司。

子公司在选择供方时，既可以将集团公司合格供方名单中的满足自己

所要求的供货范围的合格供方直接作为自己的合格供方，也可以根据

自身情况按照相应的控制程序评价并选择相应的合格供方。

集团公司应建立供方的评价与选择程序并报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

5.65.65.65.6 采购活动的控制采购活动的控制采购活动的控制采购活动的控制

集团公司应针对物项及服务采购控制和供方的质量监督制定相

应程序对采购活动进行控制，并将程序报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

集团公司应对子公司和供方采购的关键物项（指列入《民用核

安全设备名录（第一批）》的设备）的制造过程进行监督，并监督/

见证子公司对这些关键物项的验收活动。

5.75.75.75.7物项控制物项控制物项控制物项控制

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活动中的标识与可追溯性、储存和运输等

的控制由子公司和供方负责，集团公司应对子公司和供方的物项控

制状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5.85.85.85.8 制造过程控制制造过程控制制造过程控制制造过程控制

集团公司应对子公司的质量计划进行审查后统一提交采购方审

批，并向子公司派驻质量监督人员按照程序规定对子公司的制造活

动进行监督见证。

对于拟采购的子公司许可范围外设备，集团公司应对供方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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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进行审查认可并设置质量控制点后提交采购方审批，向供方派驻

质量监督人员按照程序对供方所开展的制造活动进行监督、见证。

集团公司应当建立相应程序对派驻子公司和供方进行质量监督

人员的资格评定要求和职责进行规定。

5.95.95.95.9 检查与试验控制检查与试验控制检查与试验控制检查与试验控制

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过程中的检查与试验活动由子公司和供方

负责，集团公司应按质量计划的要求和相应程序规定对子公司和供

方开展的检查和试验活动进行监督、见证。

5.105.105.105.10不符合项控制不符合项控制不符合项控制不符合项控制

对于制造中出现的不符合项，根据其是否违反合同文件及处理

的复杂程度，在集团公司和各子公司之间实施分级控制。各子公司

应每月向集团公司提交不符合项清单。

子公司负责自身不符合项的处理，将重大不符合项报告及其处

置方案提交集团公司审查，并将重大不符合项及时报国务院核安全

监管部门。集团公司负责对子公司重大不符合项的处置方案进行审

查，并按照项目合同规定报送采购方审批。

集团公司和各子公司应建立相对协调一致的不符合项控制

程序对不同类别不符合项的处理流程、审批权限进行规定，并报

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

对于供方制造过程中出现的不符合项，供方应按照采购合同建

立不符合项控制程序并报送集团公司审批后执行。集团公司应对供

方违反采购合同及其技术附件规定的不符合项的处置方案进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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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并将违背与采购方所签订的设备供货合同及其技术附件规定的

不符合项报采购方审批。

5.115.115.115.11经验反馈经验反馈经验反馈经验反馈

集团公司应建立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经验反馈体系，对各子公

司及同行在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

反馈和共享。

5.125.125.125.12监查监查监查监查

集团公司每年应对子公司和供方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质量保证

体系运行情况进行一次质保监查，并根据各子公司和供方制造情况

组织进行专项质保监督，确保其运行情况满足相关法规和集团公司

质量保证大纲的要求。

集团公司负责协调和参与采购方及营运单位对子公司和供方的

监查/监督，督促子公司、供方对监查/监督报告的答复和检查子公

司、供方整改措施的执行情况和效果。

集团公司应对质保监查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和资质认定。

5.135.135.135.13管理部门审查管理部门审查管理部门审查管理部门审查

集团公司负责每年组织一次全集团民用核安全设备质量保证大

纲管理部门审查。

子公司应在公司管理部门审查前进行自身的管理部门审查，并

将管理部门审查报告提交集团公司。

6 报告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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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16.16.1活动备案活动备案活动备案活动备案

参与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的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应当按照《民

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及其配套规章的相关规定在民用核安

全设备活动开始 30 日前向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进行备案。

6.26.26.26.2 季报和年报季报和年报季报和年报季报和年报

参与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的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应当按照《民

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及其配套规章的相关规定向国务院核

安全监管部门提交《季度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情况报告》和《年度

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情况报告》。

6.36.36.36.3 其它报告其它报告其它报告其它报告

参与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的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应当按照下列

规定向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报告：

（一）开展涉及核安全的重要会议、论证等活动的，提前 7 个

工作日报告；

（二）出现重大质量问题的，在报告开启 3 个工作日内报告；

（三）因影响民用核安全设备质量和核安全而导致民用核设施

营运单位发出停工指令的，在 3 个工作日内通报。

7 监督检查和处罚

7.17.17.17.1 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监督检查

参与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的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应按照《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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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及其配套部门规章主动接受和积极配合

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为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的监

督检查提供便利条件。

集团公司应协调和参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对子公司的监督

监查。

7.27.27.27.2 处罚处罚处罚处罚

参与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的集团公司和子公司有违反《民用核

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及其配套规章规定行为的，按照《民用核

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及配套规章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